
Forbidden
You don't have permission to 
access /c/cn/news/2010-11/15/*.html on 
this server.

Additionally, a 403 Forbidden error was 

  首  页 | 机构概况 | 新闻中心 | 科研课题 | 学术跟踪 | 学术交流 | 学术刊物 | 科研奖励 | 他山之石 | 咨询项目 | 招生培养 | 科研基地 | 联系我们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学术跟踪 >> 学术跟踪

 

    学术跟踪

       五个着力点

       学术跟踪

       纲要解读

       绩效工资

       关注两会

       白皮书

学术跟踪

汪玉凯 ：大部制改革后信息化推进的体制机制问题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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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部制改革后我国信息化推进体制机制出现的新问题 

  2008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撤销了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新组建了工业和信息化部。这标志着国

家信息化领导体制和推进机制发生了重要变化。工信部的设立，在统筹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以及实施行业管

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推进信息化的发展方面，也暴露出一些体制和机制方面的问题。 

  第一，国家信息化决策体系中缺乏日常化协调机制。承担着各方面信息化推进协调职责的国务院信息化

工作办公室被撤销后，职能合并到新组建的工业和信息化部，但实际上工信部作为国务院一个职能部门，很

难进行跨部门协调，协调问题显得十分突出。目前，跨部门、跨地区以及中央和地方间的协调，主要依靠国

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开会以及相关单位间采取的“就事论事”的办法进行协调。这种协调方式会造成两大问

题：一是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每年集中开会次数有限，只能就重大问题进行商议决策，闭会期间没有明确的

协调制度，很多问题不能得到及时处理；二是依靠各相关部门间高层领导或者公务人员一事一议的协调模式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信息化建设的机制问题，协调成本高，随意性强，导致重复建设突出、资源难以共享、应

用难以深化。 

  第二，促进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的管理机制尚需强化。国家组建工业和信息化部，其核心用意是促

进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这个“融合发展”的内涵不是简单的工业信息化或者制造业信息化，而是要统

筹经济社会发展与信息技术应用的关系，是从国家现代化全局考虑信息化建设。当前，在国家信息化工作中

存在局部的以工业信息化替代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的倾向；2009年出台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两化融

合发展的理念未能得到有效贯彻。 

  第三，尚未形成相对集中高效的电子政务管理机制。我国电子政务管理涉及的部门多、政府直接投入

大，客观上对电子政务相对集中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由于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的规划、预算、审

批、评估等各个环节分别由不同部门管理，特别是项目建设存在多头立项、多头审批的问题，尚未形成一个

完整的机制，没有部门能够牵头对电子政务建设进行全方位的统筹，这就很容易造成重复投入、浪费投入。

据国家审计署这几年提供的审计报告，不少部门都程度不同地存在信息化资金使用不当的问题，甚至出现一

个项目数千万资金超额申报或用途不明的问题。因此，应加强对电子政务建设的统筹，对部门的电子政务建

设进行全方位管理。 

  二、国外推进信息化的通常做法 

  信息化是当今世界性潮流，深刻地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因此，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

十分重视信息化推进的体制机制问题。概括起来有四个特点： 

  一是国家层面的“四层两翼”结构和功能比较完善。各国在推进信息化建设时，基本都确定了决策机

构、协调机构、管理机构和执行机构的四层架构，并且设有审计监察机构和由外部专家组成的决策咨询机构

（两翼）。决策机构负责制定国家信息化总体战略、发展规划以及相关政策，通常由总统、总理或者首相担

任负责人，成员是重要的内阁成员，如芬兰的信息社会委员会、日本的IT战略本部、韩国的信息化战略会议

等；协调机构负责协调政府各部门更好地实施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和相关政策，通常是由各部门行政首长或



者首席信息官组成的委员会，如美国和英国的首席信息官委员会、日本的首席信息官联络会议等；管理机构

行使信息化综合管理职能，制定实施国家信息化战略的相关政策，通常是由某个或者某几个内阁组成部门负

责，如美国的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日本的总务省、韩国的情报通信部、新加坡的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等；执

行机构负责相关信息化项目的推进实施，依据项目的规模和范围，通常是一个部门或多个部门联合而成，如

美国24个电子政务优先项目组等；审计机构对信息化执行机构进行决策、管理、绩效和技术等方面的审计，

确保信息化工作合理有效，如美国的政府责任办公室及派出至各部门的审计官；咨询机构通常由政府设立，

由来自产业界和学术界的专家组成，就信息化发展战略、规划和实施进行相关问题的研究和咨询，如美国的

总统信息技术咨询委员会和韩国的信息化促进咨询委员会。 

  二是依据国情注重中央同地方的统筹与协调。信息化推进体制是与各国政治体制相适应的，尤其体现在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推进信息化建设的关系上。单一制的国家（如韩国、新加坡等）在推进信息化建设

时，往往是中央政府出台有关战略规划和政策意见，地方政府则按照中央政府的统一要求贯彻实施；联邦制

或者地方自治权利大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等），联邦政府只是提供总体战略指导，各地方可以根据自己

实际情况确定信息化建设思路和重点。 

  三是信息化推进体制不断健全和完善。各国的信息化推进体制虽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并不是一成不

变的，而是根据信息化建设的发展阶段以及推进体制运作的实际效果进行适时地调整和完善，不断强化其作

用。 

  四是政府机构内部普遍建立了首席信息官制度。政府机构内部信息化建设多数由首席信息官负责。国际

电信联盟的资料表明，已经有100多个国家确立了首席信息官制度。在重要的政府部门设置首席信息官，不

仅有利于国家相关战略规划的贯彻实施，也有利于更好地推动部门信息化建设工作。 

  三、改进国家推进信息化体制机制的建议 

  我国的信息化发展，除北京、上海等少数经济较发达地区之外，整体上和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因

此，加强信息化推进体制机制建设十分重要。 

  第一，树立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的权威性，以此作为我国推进信息化的目标和依据。2006年5月，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

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是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它评估信息化发展的全

球趋势和我国信息化的发展现状，明确国家信息化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战略目标，进一步提出国家信息化发展

的战略重点和行动计划。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是指导国家信息化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建议在全国进行一次贯

彻实施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的大检查，并根据检查的情况以及形势的发展，进一步修订、完善，强化其权威

性。 

  第二，保证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重大决策得到认真贯彻和实施。凡涉及信息化的重大政策和事项要经国

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审定。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必须有一个办事机构和一个决策咨询机构。这个办事机构不一

定要独立设置，但如果没有这个组织形式，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的决策，很难在实践中得到落实。鉴于国务

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已经于2008年被撤销，不可能再恢复。解决信息化领导小组的工作落实问题，可有两种

选择的思路：一是在工信部加挂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的牌子，不增加编制、机构，可以让工信部内设的

信息化推进司承担日常工作。二是如果上述方案不可取，可以考虑在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下面设立若干虚拟

的工作组，与一些政府部门的职能相结合，这样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实施信息化领导小组的决策。如中央部委

和地方政府电子政务内网协调小组（挂靠中办和国办）、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推进小组（挂靠工信部）、电

子政务与公共服务创新推进小组（挂靠发改委和中编办）、国家信息安全管理协调小组（挂靠公安部）。 

  第三，建立信息化部门联席会议，加强跨部门协调。在决策、咨询、管理、执行、监督五个环节中，目

前最薄弱的环节就是协调。在国务院信息办撤销以后，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如果能够在工信部加挂国务院信

息化工作办公室的牌子，当然最为理想，如果不行，还有两种解决办法：一是通过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授

权，由工信部具体承担起在中央层面上信息化相关问题的协调工作，行使信息化的跨部门协调权力。具体做

法是，可以考虑由工信部与发改委、财政部等相关部门之间，建立固定的协商机制，从而保证国家信息化投

资立项、财政资金投入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二是在信息化领导小组下面建立信息化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成员

包括中办、国办、发改委、财政部、工信部、公安部、科技部、国家保密办等部门，下面可以分设电子政务

部际联席小组、电子商务部际联席小组、信息安全部际联席小组、信息产业部际联席小组、信息监管部际联

席小组、技术创新和产学研联席小组等。 

  第四，加强对信息化投资项目的审计和监督。按照《国家建设项目审计准则》，由国家审计署相关部门

对项目的活动用科学的方法和程序进行审核检查，包括项目的文件记录、管理方法和程序、预算和支出情况

以及项目完成情况等进行审计，判断其是否合法、合理和有效。同时，建立相关的责任追究制度，要在政府



机构调整中，注意将信息化的管理机构与监督机构职能分离，使二者之间既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 

  第五，可以考虑设立政府部门的首席信息官制度。在国家信息化管理协调体系中设立CIO委员会，作为

信息化推进的常态协调机制。在部分信息化依赖程度高、有大项目的中央部门、各省市信息化主管机构、部

分国有大型企业设置CIO领导岗位，负责各单位信息化规划、重大项目实施、信息安全等。 

第六，要更好地发挥国家信息化专家决策咨询委员会的作用。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汇聚了信息化

各个领域的专家，研究国内外先进信息技术和信息化发展方向，为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提供决策咨询服务。

在目前的体制机制下，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可以直接为信息化领导小组提出领导小组会议的议题，在

战略性、全局性、政策性的信息化建设和布局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作者：汪玉凯  

来源：《行政管理改革》201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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